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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各单位： 

加强考生法纪诚信教育是从严治考的内在要求，是确保

考试安全的前提和基础，事关学风、教风、校风建设，事关

广大考生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

近年来，我校不断加强考生法纪诚信教育，考风考纪建设取

得一定成效，但考试作弊情况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今年的专

升本考试中，个别学生法纪观念淡薄、考试作弊，受到省教

育厅通报，产生了极坏影响。为贯彻落实《山东省教育厅等

5 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净化考试环境严厉打击考试作弊违

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鲁教招字〔2019〕5号）、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从严治考切实加强教育考试安全工作

的通知》（鲁教招字〔2019〕6号）等文件精神和要求，切实

加强我校考风考纪建设，推进从严治考，确保考试安全，经

学校研究，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考生法纪诚信教育活动。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通过法纪诚信教育活动，使广大师生全面深入了解国家

考试相关法律法规、学校考风考纪各项规定和考试工作规

范，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和德育工作，提高师生诚实守信意识，

弘扬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风尚，使广大师生自觉抵制舞弊、

作弊行为，不参与替考、助考、贩卖作弊器材等违纪违法行

为，自觉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 

二、活动时间 

2019 年 5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 

三、活动学习内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二）《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加强考试管理严肃考风考纪

的意见》(鲁教招字〔2017〕2 号)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从

严治考切实加强教育考试安全工作的通知》（鲁教招字

〔2019〕6 号）。 

（三）《济宁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修订）》 (济

院政字〔2019〕31 号)、《济宁学院学生纪律处分办法》 (济

院政字〔2017〕66 号)、《济宁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济

院政字〔2017〕63 号)等学校考风考纪管理规定。 

四、活动形式 

（一）各部门单位要利用全体职工会议、主题班会、团

日活动等多种形式，组织师生认真学习与国家考试相关的法



律法规和学校关于考风考纪的各项规章制度，宣讲有关教育

内容，深化师生对加强考风考纪重要性的认识。 

（二）开展考试作弊案例警示教育，以案说法、形成震

慑，让师生充分认识到考试违法违规的严重后果和危害，克

服侥幸心理，自觉拒绝和抵制考试舞弊、违纪作弊行为。 

（三）加大法纪诚信教育宣传力度。在充分利用宣传栏、

海报、横幅标语等传统宣传渠道的同时，还要发挥微信、微

博等全新网络平台的作用，加大宣传力度，全方位、多层次

的营造出良好的考试氛围。国家考试和学校期末考试期间，

各系（院）要在公共场所悬挂醒目的横幅、标语，设立考前

提示牌、考试违纪曝光台，形成遵纪光荣、违纪可耻的浓厚

氛围。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组织的优势，围绕“诚信考试”“诚

信做人”等教育主题，开展倡议动员、承诺签名等活动，将

法纪诚信教育落到实处。 

五、活动要求 

（一）高度重视，强化责任。各部门单位要提高思想站

位，树立“考试育人”理念，本着为师生负责的态度，提高

对加强法纪诚信教育、加强考风考纪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

认识，把法纪诚信教育教育活动为当前一项重要内容纳入议

事日程，认真落实责任，保证法纪诚信教育的每一环节都做

到有部署、有制度、有检查、有落实。 

（二）精心组织，强化管理。各部门单位要结合本部门

单位实际，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方案，落实工作措施，做到

法纪诚信教育全覆盖。要细化和完善管理措施，使广大师生



做到不支持、不协助、不纵容、不参与考试作弊。各系（院）

主要负责人要签订承诺书，层层压实责任；要严格控制学生

在春季高考、夏季高考、国家外语等级考试等国家考试和山

东省普通高等教育专科生本科等省级考试期间的请销假管

理；在重要考试节点每天上、下午要向教务处上报学生考勤

结果。 

（三）加强统筹，确保实效。各部门单位要将法纪诚信

教育与正在进行的新时代本科教育思想大讨论、审核评估评

建工作有机融合，通过开展法纪诚信教育活动丰富和深化教

育思想大讨论，用法纪诚信教育成果推进审核评估评建工

作。 

 

 

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21 日 


